
訓前未就業定義

開訓日
最後一
次退保
日或服
役期滿
日

未就業期間

說明：
訓前未就業即參訓前1日未投保(勞保、就業保險或職
災保險)者即適用。
例：某職訓班隊2/5開訓，退除役官兵於2/4前(含當
日)退保即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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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失業期間達1個月以上定義

就業
投保
日

最後一
次退保
日或服
役期滿
日

失業期間

說明：
推介前退保日或服役期滿日(皆屬在職)之隔日起，至
下個月同1日即達失業1個月以上。
例：1/31退保或服役期滿，2/1起即屬失業，至3/1(含
當日)即達失業一個月以上。

1/31 2/1 3/1

附件2



投保(就
業日)

穩定就業期間

說明：
滿3個月或足月定義為投保就業日期至下3個月或下個月同天日期之
前一天為足月日 ，例：

一、2/1投保就業，滿3個月日期即為5/1前一天4/30仍於投保狀態或於
當日退保(屬在職)皆適用。

二、2/28投保就業，滿3個月日期即為5/28前一天5/27仍於投保狀態或
於當日退保(屬在職)皆適用。

三、11/30投保就業，滿3個月日期即為2/28前一天2/27仍於投保狀態
或於當日退保(屬在職)皆適用。

2/28 5/28

就業滿3個月或足月定義
3/1 4/1

5/27

投保或當日
退保(在職)

附件3



結
訓
日

說明：
訓後4個月內就業定義為結訓日次日起至下4個月同天日期之前一天
為足月日 ，例：
2/28結訓日，3/1起至6/30(7/1前一天)皆屬可投保就業適用期間。

2/28

訓後4個月內就業定義

4/1 6/1

投保就
業最後
一日

附件4

投保
就業
首日

3/1
5/1 7/1

6/30



新退官兵定義

服役
期滿
日

新退官兵期間

說明：
服役期滿日(仍屬軍人)之隔日起，至下個月同1日之
前1日期間屬本方案定義新退官兵。
例：1/31服役期滿，翌日（2/1）之下個月同1日為
3/1，3/1之前1日為2/28（閏年為2/29），故自2/1至
2/28（閏年為2/29）之期間，為新退官兵。

1/31 2/1 3/1

退
伍
日

2/28

附件5



留職停薪或職災公傷者津貼發給方式 附件6

8/1 10/31 12/8

留職停薪或職
災公傷後首次
滿足月之日

投保
就業
首日

11/8
1/30

12/31

首次就業
滿3個月
之日

留職停薪
或職災公
傷之日

留職停薪
或職災公
傷後復職
日

首次就業滿3個月
之日次日起至留
職停薪或職災公
傷之日計7日

留職停薪或職
災公傷期間 12/30

復職日首月就業期間
計算(30日計)=留職停
薪或職災公傷前已工
作7日+復職日12月8
日工作至12月30日(計
23日)

後續就業期間計算採
原曆法計算法

再就業滿
足月之日

說明：
津貼核發方式以投保就業日起算，至留職停薪或職災公傷前實際工作期間如屬足月，
就業期間採本解釋彙編第1點第4項方式計算，未能足月之工作天數，須併計復職當日
起算實際工作天數達30日作為復職後首月就業期間計算，後續就業足月期間計算，須
依本解釋彙編第1點第4項計算。
例：某退役官兵經推介於10/31首次就業滿3個月(皆為足月；採曆法計算法)，首次就業
滿3個月之日次日起至留職停薪或職災公傷之日(11月8日)計7日，該員於12月8日復職，
復職日首月就業期間計算(30日計)=留職停薪或職災公傷前已工作7日+復職日12月8日
工作至12月30日(計23日) ，後續再就業滿足月之日為1月30日(12月31日起至1月30日；
採曆法計算法)。

就業前3個月皆為
連續期間，採曆
法計算法計算。



投保(就
業日)

穩定就業期間
說明：
一、第二類退除役官兵在輔導期限依本方案規定訓後或推介就業在同一就業機構連續

就業首次滿3個月後，得於次月起提出就業期間3個月津貼申請。如在首次滿3個月
就業期間時屆滿輔導期限，則核發輔導期屆滿日當月份津貼。

例：某第二類退役官兵經推介於2/15就業，並持續就業至5/14滿3個月領取津貼條件，
惟該員於4/1滿輔導期，依規定發給前2個月(2/15~4/14)津貼8,000元(4,000元*2個月)

2/15 5/15
3/15

4/15
5/14

投保或當日
退保(在職)

第二類退除役官兵申請津貼時，已
屆輔導期限，津貼如何發給。

輔導期滿

4/1 4/14
發給津貼期間

二、第二類退除役官兵首次就業滿3個月後，持續就業在同一就業機構，未再滿3個
月離職，但滿1個月以上，則依上述規定核發輔導期屆滿日當月份津貼。

例：某第二類退役官兵經推介於4/13就業，並持續就業至7/12滿3個月已領取津貼，
后該員持續就業於9/18離職(7/13~9/12又滿就業2個月)，又該員9/1滿輔導期限，依
規定再發給離職前2個月津貼(7/13~9/12)津貼8,000元(4,000元*2個月)。

附件7



就業穩定津貼與就學(職訓)期間重疊作法 (先就學或職訓，
後就業態樣)

投保
就業
首日

就學或職訓期間

就業滿
12個月
之日

就業期間

重疊區間

附件8

說明：
如退除役官兵已先申請就學或職訓輔導安置，致投保就業始日起
即與就學或職訓期間發生重疊，依輔導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
此種情形自始即不得適用本方案，故不得申請就業穩定津貼。



投保
就業
首日

就學或職訓期間

就業滿
12個月
之日

就業期間

重疊區間

附件9就業穩定津貼與就學(職訓)期間重疊作法(就業期間發生就學
或職訓態樣 )

說明：
一、本方案就業期間原則係採就業日起連續計算方式，故申請人已符
合就業滿3個月要件後，申請人欲另申請本會就學或職訓輔導安置
，得簽立不申領就業穩定津貼聲明書（如附件10），於接受本會就
學或職訓輔導安置同時，放棄於同一機構後續就業期間之剩餘津貼
申請，並申領放棄前就業期間已足月之津貼，俾符合輔導條例施行
細則第3條規定。

二、申請人尚未符合本方案就業滿3個月要件，即發生就學或職訓輔導
安置，因不符要件，後續僅得就其中一項提出申請，如退除役官兵
係針對就學或職訓輔導安置提出申請，請榮服處要求申請人簽立不
申領就業穩定津貼聲明書，放棄後續之津貼申請。

得放棄申請就業穩定津貼期間得放棄申請就業穩定津貼期間


